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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ZBY002一81《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的修订。修订时，对原

标准作了编辑性修改，主要技术内容没有变化，仅将附录A(提示的附录)内容并人碰撞试验脚注内。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Y002 - 81.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

    本标准于1981年1=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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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仪器仪表运输和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不标准适用于带出厂包装的仪器仪表产品。对有特殊贮运要求的产品，可在其产品标准中另行规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不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不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C2423.4-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交'T' 1}5 k y 1%1I Y

3 基本环境条件

按产品标准甲要求，在表 1内选月分级额定值。

                                                表 l

基 本 环 境 条 件 分 级额定值

一单位 运输贮存 运 IT .

1 高 温 ℃ 十40，一50

2 低 温 ℃ +5，一25，一40 一25，一40

3 相对湿度(25'C) % 75,如 95 95

4
碰

1l

加速度 ./s'’ 100

脉冲持续时间

心 一 11

  }

5

跌

‘一

包装件重量‘100kg时 自由跌落高度 门 ，n ，

50(轻的橄动)

100(正常搬动)

250(正常搬动)

1 包装件重里》100kg

                  < 200kg

        倾斜跌落

底面棱边长度 < 500= 时倾角 30

底面梭边长度;!r. 500= 时底面
离地面最高距离

田J刀 250

4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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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温试验

4.1.1 试验温度与时间

    试骏温度:十40'C土30C,+55'C土30C;

    保持时间:8h.

4.1.2 升温速度

    每分钟不大于 11C�

4.1.3 试验

    按4.1.1和4.1.2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使包装件温度降至室温取出，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

24h以上，产品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4.2 低温试验

4.2.1 试验温度与时间

    试验温度:+5C t 39C，一?5̀C = 30C，一40'C t VC;

    保持时}7:8h.

4.2.2 降温速度

    每分钟不大于1℃}

4.2.3 试验

    按4.2.1和4.2.2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使包装件温度升至室温取出，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

24h以上，产品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4.3 湿热试验

4.3.1 试验条件

    按GB/r2423.4的规定。

4.3.2 试验周期

    每周期24h.试验2周期。

4.3.3 试验

    按4.3.1和4.3.2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将包装件取出，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241、以上，产品

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C

4.4 碰撞试验女)

4.4.1 安装

    应采用直接安装或过渡结构的安装方法用缚带将包装件紧固在c=撞台上，过渡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刚

性，以避免引起附加的共振。

4.4.2 试验条件

    加速度:100m厅 土10 m/犷;

    相应脉冲待续时间:11 ms t2nLs;

    脉冲重复频率:60次/nun一100次/nun;

    连续冲击次数:1001)次t 10次;

    脉冲波形:近似半正弦波:

4.4.3 试验

    按4.3.1和4.4.2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产品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4.5 跌落试验

4.5.1 自由跌落

4.5.1.1 试验台面

    试验台面应为平整坚硬的水泥地面或钢板台面。

奋’当ii撞台不能满足产品的体积和A全时.该试验可由制造厂和用户协街 采用相应的试验 片法〔如车载棋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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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试验条件

    跌落高度:50mm, 100mm, 250imno

4.5.1.3 跌落方式

    包装件底面呈水平状以自由落体方式跌落。

4.5.1.4 跌落次数

    四次。

4.5.，.5 试验

    按4.5.1.1一4.5.1.4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产品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4.5.2 倾斜跌落

4.5.2.1试验台面

    试验台面应为平整坚硬的水泥地面或钢板台面。

4.5.2.2 试验条件

    底面棱边长度小于500mm时，一棱边贴地，底面倾角为30̀;

    底面棱边长度大于或等于500mm时，一棱边贴地，倾斜的底面离地面最高距离为250mm}

4.5.2‘3 跌落方式

    按4.5.2.2规定，底面呈倾斜状后释放跌落。
4.5.2.4 跌落次数

    包装件底面的每一标准边按4.5.2.3规定各试验一次。

4.5.2.5 试验

    按4.5.2.1一4.5.2.4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产品性能仍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4.6 试验顺序和试样

4.6.1 本标准的试验顺序首先应进行碰撞试验。至于碰撞试验以后的试验顺序可由产品标准自行规

定 。

4.6.2 试验后产品性能E3检验可以逐项进行，也可在全部试验完成后一次进行。

4.6.3 需要在现场组装验收 的产 品.允许用织装部 件拼杆试给

5 检验规则

5.2

5.3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包装件，应按本标准所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

a)新产品试制时;

b) 当产品或包装的设计、工艺和使用的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 对批量生产的产品进行抽查时。

凡在产品标准中的有关技术指标已能满足本标准所规定的相应技术指标时，可免做该项试验。

包装件的试验数量和复试要求可在产品标准中另行规定。


